
公告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金经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73335 郭经理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
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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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浙江华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星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小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佐雅玛印花有限公司

宁波瑞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风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青创强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海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勤工贸有限公司

慈溪市凯达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神农畜禽有限公司

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通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华东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亚虎带钢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慈溪鸿安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小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星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华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沈小苗，陈盈

颖，沈麒麟

宁波金安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金振军，海跃龙新世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金振军，王玲娣，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宁波金安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

公司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波福甬印花有限公司，张益帆，戴铭芬

宁波嘉幼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三鼎玩具有限公司，宁波五星贝贝儿童用品

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乐马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赛马车配有限公司，徐建迪，岑

孟君

宁波琦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俞曙，汤力

宁波上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风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宁波涌香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陈菲，俞曙

许迪，毛哲，高莉芬，毛长明，慈溪市新浦镇慈新五金塑胶厂，慈溪祥胜沐浴用

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陆埠久祥制动件厂

陈焕然，陈依君，宁波余慈置业有限公司

叶宁峰，赵桂珍，宁波市宁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大农业有限公司，宁波威达龙禽业有限公司，何华均，何华权，余姚市

神农畜禽有限公司

叶信礼，叶兰英，宁波钛龙机械有限公司，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史利三，黄迪，嘉兴市恒隆置业有限公司，史锡航，朱耀君，黄迪

宁波森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尤孝文，张静娟，尤华东，周颖

徐杰，宁波市洛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华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众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康鑫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众盛新纤维有限公司，沈信源，祝冠琼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工银甬新区借字第0696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2647号、2014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938号、2014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941号

2013MY046、83007010039334、83007010039325、83007010039352、83007010039361、1230-2014-04-88、

1230-2014-04-90、2014MY031

94182015280112、94182015280119、94182015280643

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05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150216号、2016信甬鄞银贷字第160012号、2015信甬鄞银贷字第

150189号

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51022号、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51024号、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0号、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2

号、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6号

2014年（象山）字0031号、2014年（象山）字0259号、2014年（象山）字0339号、2014年（象山）字0390号、2014年（象山）字

0464号

2018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722号、2018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736号、2018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747号、2018年工

银甬慈溪借字第00794号、2018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808号、2018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0864号

2014信甬海银贷字第140017号

2014信甬投银贷字第146024号、2014信甬投银贷字第146025号、2014信甬投银贷字第146026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394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399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借字第0402号

2012年（余姚）字1019号

1230-2014-04-19、1230-2014-04-20、1230-2014-04-21、1230-2014-04-37、1230-2014-04-38、1230-2014-04-39、

银行承兑协议NB012011110329、银行承兑协议NB012011110322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201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167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

00810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823号、（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157号

2014年（宁海）字0363号、2014年（宁海）字0464号、2014年（宁海）字0609号、2015年（宁海）字0273号

建甬余贷（2014）36-038、建甬余贷（2014）36-039、建甬余贷（2014）36-041、建甬余贷（2014）36-042、建甬余贷（2014）

36-068、建甬余贷（2014）36-069、建甬余贷（2014）36-070

甬七部DK2016145

2015年营业字0488号、2015年营业字0492号、2015年营业字0511号、2015年营业字0518号、2015年营业字0498号、

2015年营业字0548号、2016年营业字0177号、2016年营业字0184号、2015年营业字0262号

甬三江CD2014312、甬三江CD2014313

本金余额（元）

9,814,470.42

16,119,206.65

45,641,541.30

29,767,243.93

79,136,431.27

49,653,880.74

29,890,000.00

66,276,355.75

3,000,000.00

1,480,222.00

12,847,436.85

6,777,168.69

37,971,973.00

19,986,960.29

23,072,609.07

34,000,000.00

37,786,765.31

14,532,729.50

36,111,090.40

5,991,290.19

利息金额（元）

4,586,501.29

8,796,371.63

8,098,446.37

14,723,778.49

34,735,398.94

48,919,872.14

18,705,400.99

5,018,195.49

2,459,196.08

992,389.19

7,121,381.41

4,683,907.57

31,629,013.51

61,875,045.51

12,655,591.16

19,673,515.49

18,135,687.84

3,293,378.70

10,709,029.95

16,955,436.4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中信杭资转2020-01的《资产买卖协议》（签
订日期：2020年11月16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联系电话：0577-89881751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贷款发放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合计

债务人

温州市佳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凯其美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亚大特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997.84

20,898.39

178.56

23,074.79

欠息余额

412.37

14,135.72

167.51

14,715.60

代垫费用

141.99

141.99

担保人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东海控股有限公司、施明义、杨勤英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东海控股有限公司、施明义、林国林

林永华、浙江一重特钢有限公司、温州市裕达合成革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佳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0】年【8】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
联系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

温州市佳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凯其美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亚大特钢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997.84

20,898.39

178.56

23,074.79

欠息/万元

412.37

14,135.72

167.51

14,715.60

担保人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东海控股有限公司、施明义、杨勤英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东海控股有限公司、施明义、林国林

林永华、浙江一重特钢有限公司、温州市裕达合成革有限公司

抵押物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行政中心区D11号地块A地块，使用权面积9960.99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用地。

浙江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行政中心区D11号地块A地块，使用权面积9960.99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用地。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借款人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电话：季先生1375097887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债务人

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20-5-31

借款合同

29920116010225、29920116010297

未偿本金

16,882,533.33

未偿利息

4,989,452.30

代垫费用

129,193.00

担保合同

29920115030042、29920115050318、29920115050321、29920115050319、29920115050320、
29920115050322、29920115050323、29920115050317、29920115050316

担保人

抵押人：义乌市合利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翔鹤化纤有限公司、李建
红、陈君芳、陈晓慧、陈红兵、张熙群、张晓丽（张晓丽已去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放弃继承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JX2-BW4CCZC12-ZZ201201 ，
日期：2020年12月0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
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本金96,617,376.44元及孳息9,577,509.09元2户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金

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天银合金工
贸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
限公司履行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95845231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天银合金工贸有限公司

金额：人民币元 2020年12月1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0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
款,暂算至2019年09月20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工行）

浙江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中行）

担保人

应奔放、蒋洪赟、湖州天河置业有限公司

应奔放、蒋洪赟

抵押物或质押物

借款人名下位于位于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工业园区的房产

1、应君虹名下住宅；、2、借款人名下工业房产；3、湖州天河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债务情况

本金

68,961,509.36

27,655,867.08

利息

8,133,722.23

1,443,786.86

以上债权的本金计算至2020年11月30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

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